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5日—2025年12月19日。
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72899987@163.com，传真：023-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
	序号
	项目

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
	1
	G5021石柱至重庆高速公路涪陵北环段
	涪陵区清溪镇、百胜镇、李渡街道境内
	重庆涪陵绕城北环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


	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


	本项目全长30.584km，设桥梁9369.4m/18座（含涪陵长江公铁大桥、互通主线桥），隧道3547.5m/2座，桥隧比42.23%。项目设计速度100km/h，路基宽度26.0m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；全线共设互通立交5座，1处服务区，2处收费站（含1处养护工区），1处管理分中心、隧道管理站合建。
	废水：施工营地时应尽量租用当地民房，生活污水利用现有设施处理；桥梁施工应尽量选择在枯水季节施工，避开丰水期，以避免污染水质；施工期的各种废水严禁直接排入自然受纳水体。
废气：严格施工扬尘监管，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。
噪声：采取基础减振、隔声等措施，控制作业时间。
固废：对施工期固体废物应采取“集中收集、分类处理、尽量回用”的原则，其中废弃土石方（含建筑垃圾）均运送至相邻的弃渣场进行处置。


